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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基層總額支付北區委員會 函
聯絡處：桃園縣中壢市中山東路三段五二五號八樓

電  話：（03）4562432
傳  真：（03）4381842

E-mail：swing5577@gmail.com
        承辦人：徐時英                
受文者：詳列正、副本
發文日期：101年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（100）西醫基總北區第142號

速別：普通
附件：如主旨
主旨：函請 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有關本會重要決議事項，詳如說明段，敬請  查照。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0年12月8日召開之「全民健康保險基層總額支付北區委員會100年第三次審查組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二、有關降血糖用藥DPP-4適用通則共識     
1.依現階段之實證醫學研究報告，以健保給付使用DPP-4時，應以確定為糖尿病患者為宜，葡萄糖失耐症(IGT)之病患不宜直接使用DPP-4作為預防性的治療。
2.由實證醫學觀點，基於病人用藥安全，糖尿病患者若合併有肝功能值異常達2.5倍以上者宜小心使用此類藥物。

3.臨床所遵循的使用原則：

A.使用DPP-4後，應追蹤評價用藥效果及副作用，如：定期追蹤空腹及飯後血糖、糖化血色素(HbA1c)以及體重變化。

B.重申糖尿病用藥DPP-4 inhibitor（如Januvia，健保價34元）比照Rosiglitazone與Pioglitazone用法，即HbA1c≧9可立即使用。但其他降血糖藥物用後效果不佳時HbA1c≧8即可使用，且可先於Rosiglitazone與Pioglitazone使用。
正本：桃園縣醫師公會、新竹縣醫師公會、新竹市醫師公會、苗栗縣醫師公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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